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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司法解散中股东利益受损的
实质地位及其分流功能

蒋昇洋*

内容提要: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固然是公司司法解散的首要考量要件,但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

利益受损同样应是重点考察的实质性要件。股东利益受损在公司司法解散中承载着必要性衡量的制

度功能,公司司法解散是否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是公司是否具备解散必要性的关键判断,因

而不应将股东利益受损作为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自然逻辑后果。股东利益受损的判断可以在公

司解散和替代救济措施之间形成分流:当存在股东人合性障碍,且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将会因此

而受损时,公司解散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当仅有股东人合性障碍,不存在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受

损的情形时,则应通过替代救济措施对股东人合性矛盾予以解决,而无需诉诸公司解散的救济。

关键词:司法解散 股东利益受损 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 公司经营管理困难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上依然沿用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第182条的规范安排,将公司司法解散的实体

要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第二,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

重大损失;第三,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在公司司法解散的实际适用中,法院常将司法认定的

焦点汇聚在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这一要件上,对于股东利益受损和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两个

要件的分析认定较少,且多认为股东利益受损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必然后果,从而不

对股东利益受损这一要件进行实质性的分析审查。这就导致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与否的认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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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与公司解散与否的判决结果几乎完全对应,亦即,只要认定公司构成经营管理严重困难,那么

涉案公司通常会被判决解散,反之,如果认定公司不构成经营管理严重困难通常也就会判决驳回

原告诉求。股东利益受损和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这两个要件几乎不会对判决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

响。不过,通过法院审判实践的细致观察可以发现,法院对于公司司法解散的裁判结论其实通常

会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来得出,有时并非完全机械地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以下简称 《公司法解释 (二)》]第1条的规定以及

指导案例8号 (以下简称 “林方清案”)〔1〕所提炼出的裁判要点去进行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这

一要件的认定,而是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得出一个在法官内心看来合乎情理的判决结果。但正是这

样一个综合考量的判决结果,其在法律规范的分析审查上却主要集中在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这一

个要件之上,使得法院根据内心既定的判决结果去对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这一要件进行分析解

读,而不拘泥于 《公司法解释 (二)》第1条的规定以及 “林方清案”提炼出的裁判规则。这样的

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这一要件在实际适用中呈现出标准不一的矛盾状态。

此种矛盾状态的背后至少可以挖掘出如下两个制度规范层面的诘问:其一,公司经营管理严

重困难这一规范要件所存在的制度不足;其二,公司司法解散是否对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这一

要件形成了过度倚赖,而忽略了股东利益受损这一要件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中应有的实质性地

位。针对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这一要件的检讨反思,理论界和实务界在以往已经展开了较多的

讨论,且在研究结论上趋向于一致,认为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侧重点在于公司的管理性障

碍,〔2〕或者更进一步认为可将 “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修改为 “公司管理严重困难”,〔3〕或

者认为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在认定上应当以人合性丧失为核心,〔4〕并通过人合性障碍来实现

公司僵局和股东压制两类解散事由的确立。〔5〕本文则试图对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这

一要件进行分析和审视,并试图挖掘该要件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中所具有的分流功能,以期对公

司司法解散的制度优化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二、过度倚赖公司经营管理要件所形成的适用矛盾

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是公司司法解散中的核心审查要件,但在实际适用中该要件却几乎完

全被视作为是否解散公司的决定性要件,且该决定性的要件在适用标准上并不一致。此种适用矛

盾的状况在尚正常经营的公司的司法解散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该类案例中,有的公司股东

矛盾异常尖锐再加之股权比例的僵持等因素,法院综合考量认为应当予以解散,从而认定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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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参见指导案例8号:“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

通过,2012年4月9日发布)。
参见马士鹏:《公司司法解散的要件》,载 《人民司法》2021年第11期。
参见蒋大兴:《“好公司”为什么要判决解散———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号评析》,载 《北大法律评论》第15卷·

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
参见梁清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中 “经营管理困难”认定标准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判例的实证研究》,载 《社会

科学家》2019年第12期。
参见李建伟:《司法解散公司事由的实证研究》,载 《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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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经营乃至盈利不是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阻却条件;但有的案例中,证据显示公司股东矛盾程

度不深,股权比例也可以使公司机关正常运转,法院认为不应予以解散,从而在说理分析中又将

公司的正常经营乃至盈利作为阻却公司解散的一个重要理由,由此形成了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

在适用上的不同认识。本文以正常经营公司司法解散这类案例为例,来对过度倚赖公司经营管理

要件所形成的矛盾困局进行具体分析和说明。〔6〕

(一)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适用矛盾

对于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认定,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数据样态:判决解散的案例

全部认定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而判决驳回原告解散诉求的案例则全部认定公司经营管理未发

生严重困难 (如表1所示)。

 表1 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裁量标准统计

案例类型 裁量标准 案例数量 占比

判决解散
的案例

根据 《公司法解释 (二)》第1条规定的股东会僵局标准或者董事会僵局
标准认定公司存在经营管理困难

17 77%

根据股东矛盾冲突、人合性基础丧失致使难以形成有效决议,公司内部运
行机制失灵,认定公司存在经营管理困难

5 23%

合计 22 100%

判决驳回
的案例

根据 《公司法解释 (二)》第1条规定的股东会僵局标准或者董事会僵局
标准认定未发生经营管理困难

17 33%

根据经营状况和组织状况共同认定未发生经营管理困难 16 31%

仅根据经营状况来认定未发生经营管理困难 9 17%
根据股东持股比例或公司章程认定公司可以作出股东会决议,认定未发生
经营管理困难

7 13%

根据未召开股东会不等于无法召开股东会,认定未发生经营管理困难 3 6%

合计 52 100%

在判决解散的案例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案例按照 《公司法解释 (二)》第1条所规定的标准

展开认定,即通过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无法形成股东会决议、董事长期冲突且无

法通过股东会解决的标准,来认定公司已经出现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虽然这些案例从表面上看是

根据上述标准来认定公司僵局,但其中较多均认识到了此认定标准的实质是股东之间的人合性矛

盾所导致的公司运行机制失灵。〔7〕也正因此,有的案例并未完全依照 《公司法解释 (二)》第

1条所规定的标准进行认定,而是通过股东间激化的冲突矛盾、股东间的人合性基础丧失所导致

的公司决策机制失灵,来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8〕对于公司经营状况的认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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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笔者采集了共计74个正常经营公司的司法解散案例作为研究样本。该74个案例来自 “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和中

国裁判文书网,检索方式均限定案由为 “公司解散纠纷”,限定案件审结时间为2012年4月9日之后 (即指导案例8号发布之

后)。此外,虽然指导案例8号的实际审结时间为2010年10月,但鉴于该案的典型性,故也将该案纳入这74个案例样本之中。
另需说明的是,因为公司盈利也是公司经营状况的一个重要表征,所以本文将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仅措辞 “盈利”而未明确指出

“正常经营”的案例也一同纳入了样本之中,此类案例共计10个。还需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 “正常经营”在裁判文书中的措

辞当然地还包括 “正常运转”“正常运行”“运营良好”“持续营业”等与正常经营相关的措辞。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0)苏商终字第0043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粤03民终

20300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连商终字第00127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冀01民再103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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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认为即使公司处于正常经营或者盈利状态也不能改变公司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的事

实,〔9〕或者认为公司的经营状况并非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的必要条件、必要因

素,〔10〕或者认为公司是否存在亏损并非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的法定事由。〔11〕

总之,判决解散的法院对于公司经营状况在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中的地位通常持否定态度。

反观判决驳回解散诉求的52个案例,法院对于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认定标准则呈现出不

同的样态。在该类案例中,采用 《公司法解释 (二)》第1条所规定的 “两年”标准或者董事长期

冲突标准的案例数量仅占据大约三分之一的比例,法院认定公司经营管理未发生严重困难的原因和

标准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其中,将经营状况纳入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这一条件中去认定,

以及仅根据经营状况去认定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的案例数量共计25个,超过了采用

《公司法解释 (二)》第1条的标准展开认定的案例数量。此种认定方式与判决解散案例中对于公

司经营状况持否定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公司经营管理困难的认定

在不同案例中也态度不一。例如在 “黑龙江中祺亿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

为:“即使中祺公司处于盈利状态,也不能改变公司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的事实。”〔12〕指导案

例 “林方清案”也同样认为 “即使尚未处于亏损状况也不能改变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已陷入困境的

局面”〔13〕。然而,在 “广西大地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时通过询问

得知公司正在正常经营,且原告对此未进行反驳的情况下,接着认定到:“因此,华城公司并未陷

入公司经营管理失灵无法正常运转的局面,公司经营管理并未发生严重困难。”〔14〕同样,在 “山西

鑫四海纯净水有限公司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 “鑫四海公司目前尚在正常运营,马菁提供

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鑫四海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15〕,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该份裁定书中

的说理不甚充分,但依然可以看出其在该案中将经营状况纳入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考量之中。

在采纳持股比例或公司章程认定可以形成股东会决议、未召开股东会不等于无法召开股东会这

两种裁量标准的案例中,法院依然将公司的经营状况作为较为重要的考量因素。例如,在 “陕西金

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案”中,二审法院在裁判理由中明确被告公司已经在 “两年有余的期间

内未通过召开股东会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但法院认为:“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不应

仅以股东之间的人合性作为认定基础,还应当结合该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综合

判断。”〔16〕再如,在 “云南垚锟投资有限公司案”中,上诉人主张涉案公司2012年后 (该案一审于

2016年8月立案)就从未召开过股东会,但二审法院认定公司现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上诉人没有证据

证明已经提议召开股东会而无法召开的事实,就此判定上诉人的解散诉求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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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8)最高法民申5411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粤03民终20300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吉民终569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1民终828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 (2018)最高法民申5411号民事裁定书。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0)苏商终字第0043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 (2017)最高法民再373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 (2014)民申字第1023号民事裁定书。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陕民终937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云01民终2235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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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例均存在两年以上未召开股东会或未形成股东会决议的事实,但法院并没有径直地依据

《公司法解释 (二)》第1条的 “两年”标准去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而是基于经营

状态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认为不应当判决解散公司。在判决驳回的案例中,法院在裁判时明显

更加重视公司的经营状况,并试图为驳回解散诉求的结论寻找 《公司法解释 (二)》第1条以外

的说理根据。〔18〕

(二)适用矛盾背后的形成机理

在判决驳回的案例中,公司的经营状况成为法院着重考虑的因素之一,这与判决解散案例中

法院所表述的 “公司经营状况并非公司解散的判断标准”或者 “公司的正常经营或盈利并不能改

变公司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的事实”不同。此时需要思考的是,为何判决解散的案例又没有

如判决驳回案例那般重视经营状况。

其中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法院所采用的是根据结果倒推分析说理的裁判逻辑。也就是说,法

院对于涉案公司是否应当予以解散,首先进行股东矛盾程度、股权比例、经营状况乃至社会影响

等因素的综合考量,从而在内心预先设定一个是否需要解散公司的判决结果,然后再根据这个预

先设定的判决结果去展开分析说理。有的公司股东矛盾十分尖锐,再加之股权比例容易形成公司

僵局等因素,法院认为应当予以解散,则紧紧围绕 《公司法解释 (二)》第1条的标准,并依循

林方清案的裁判逻辑,以正常经营或盈利并非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阻却性事由等相关说法,

来展开说理论证。有的公司股东之间的人合性矛盾表现得并没有那么激烈,再加之公司正常经营

或盈利的积极现状,法院认为没有必要予以解散,便跳出 《公司法解释 (二)》第1条的标准,

结合公司经营状态的事实去寻求一个公司经营管理未发生严重困难的论证理由,此时 “公司的经

营状态便成为强化法官自由心证,正当化判决结果的一个有力抓手”〔19〕。由此也就造成了公司经

营管理严重困难在认定标准上的不一。

在本文看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公司司法解散在适用要件上的重心偏倚。在司法适用

中,大多法院将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视为公司出现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自然逻辑后

果,将股东利益受损这一要件作为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后果型要件,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可

以独立决定是否解散公司的实质要件。从表2来看,不管是判决解散的案例还是判决驳回的案

例,均有半数以上的案例对该要件的认定予以虚置。在判决解散的案例中,除裁判文书没有相关

说理的两个案例外,有二分之一的案例通过股东之间的冲突矛盾以及公司决策机制失灵的僵局状

态,推定此种状态必定会使股东利益受损。典型的例如 “西安坔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案”,该案

二审法院认为:“结合坔鑫公司已经持续2年未召开股东会并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公司权力

机构不能有效运行这一情形,即使目前该公司仍然经营良好,也会因股东间结构性的均衡股权架

构而导致公司决策机制失灵,造成公司利益受损,进而导致全体股东利益受损。”〔20〕在判决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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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耿利航教授更进一步地认为此种做法是 “法院根据公司对外经营情况得出结论后再去 ‘挑选’或 ‘解释’规则以正

当化结论”。耿利航:《公司解散纠纷的司法实践和裁判规则改进》,载 《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第223页。
周成:《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实证研究———基于100份公司解散纠纷裁判文书的分析》,载 《人民司法》2020年第31

期,第93页。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陕民终990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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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例中,有三分之二的案例没有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的相关认定,或者直接以证据

不足以认定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为由对该要件予以否决。由此可见,大量案例对于股

东利益受损这一要件都未予以实质性审查,在判决解散的案例中常被作为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

的必然逻辑结果,在判决驳回的案例中则常被忽略或者被冠以证据不足的程式化说理。

 表2 股东利益受损的裁量标准统计

案例类型 裁量标准 案例数量 占比

判决解散
的案例

根据股东矛盾冲突、僵局状态,推定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 11 50%

根据原告股东无法行使决策管理和监督职权,认定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
利益受损

9 41%

没有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的认定 2 9%

合计 22 100%

判决驳回
的案例

没有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的认定 17 33%

证据不足以认定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 16 31%

根据正常经营或盈利状况,认定不会使股东利益受损 12 23%

解散公司反而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4 7%

根据公司权力机构运行并未失灵,推定公司继续存续不会使股东利益受损
/股东的矛盾冲突并不会必然使股东利益受损

3 6%

合计 52 100%

在判决解散的案例中,还有部分案例通过原告股东管理性利益的受损来认定股东利益受损。

虽然此种认定思路没有对股东利益受损要件予以虚置,但其逻辑依然是立基于公司经营管理严重

困难的基础之上,其通常认为正是公司股东会机制的失灵导致了原告股东无法行使决策或监督职

权从而利益受损。〔21〕这一思路其实和股东利益受损是股东矛盾僵局的自然逻辑结果的思路如出

一辙,实质依然是由股东会决策机制失灵的僵局状态来推定此种状态必定会使原告股东利益受

损,所以认定重心依然是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

对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这一要件的过度倚重,将判决解散抑或不解散的结果与此要件的成

立与否几乎完全对应,势必会将综合考量后所事先预设的判决结论,集中凸显在公司经营管理严

重困难这一要件的分析之上。也就是说,一个对案情进行综合分析考量的结果被包裹在公司经营

管理严重困难这一衣装之中进行说理论证,形成矛盾不一的认定局面似乎也不足为奇。其实,公

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认定焦点应当始终聚集在股东之间的人合性矛盾,〔22〕因为公司司法

解散所针对的问题一定是股东之间的人合性矛盾,借由司法解散制度为股东提供退出机制,而不

是去解决公司的经营不善以及偿债能力问题。因此,不论公司的经营状况如何,公司司法解散首

先应当考量的是股东人合性问题,因为不管是经营正常、盈利还是经营停滞、亏损,均不是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冲突或者矛盾冲突是否激烈的表征。如果公司股东因人合性丧失产生决策机制

失灵,那么接下来应当进行股东利益是否受损的实质性判断,如果在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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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0)苏商终字第0043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前引 〔4〕,梁清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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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下发现股东利益不会受损,同样也具有判决驳回解散公司诉求的论证说理理由,而无需始终

钟情于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这一要件之上。

三、股东利益受损要件的重新审视

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的裁量要件理应是对公司解散予以必要性衡量的实质性要

件,将股东利益受损这一要件作为非实质性要件的做法殊值探讨和省思。此外,部分案例将股东

利益受损的考量对象局限于原告股东一方,此做法在现有制度背景下为了给予原告退出救济,不

具有过多可责难性,但股东利益受损中的利益考量对象究竟应指向谁仍值思考。

(一)重新审视股东利益受损要件的地位作用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这一要件侧重于公司内部组织的运行角度,而公司继续存续会使

股东利益受损这一要件则立足于股东利益的视角。〔23〕此两个要件的侧重点和立足点是完全不同

的,那么自然地也不应将二者作为一个要件来进行一体化判断。从现行 《公司法》第182条的条

文表述来看,对公司予以司法解散首先应当满足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首要要件,在满足了此要件

的基础之上,当且仅当公司如果继续存续下去、公司股东的人合性矛盾继续发展下去会使股东利

益受损之时,才符合判决解散公司的法定条件。因此,从文义上讲,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

受损也应是一个独立的、需要进行实质性判断的要件。

股东利益受损要件所承担的是公司司法解散必要性衡量和利益衡量的角色,将公司进行司法

解散是否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抑或不将公司进行司法解散是否会给公司和股东带来不利

影响,这是是否具备解散公司的必要性的关键判断。可以说,公司司法解散中的利益衡量机制完

全落在了股东利益受损这一要件的判断上。公司股东存在人合性矛盾,并由此造成了公司决策机

制的失灵,并不是理所应当地、必然地招致公司解散的后果,毕竟解决股东矛盾和公司僵局的途

径并非唯有公司解散,而其他诸如强制股权收购、股权回购、公司出售、临时接管人等救济途径

同样也是解决股东矛盾和公司僵局的有效办法。当然,基于我国目前 《公司法》中公司司法解散

制度规则的局限,法院为了救济原告股东而只得采用司法解散的救济方法,此做法本身并不具有

太多可责难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对股东利益受损这一要件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研判时,不应因为

这种制度上的缺陷,而强行使股东利益受损沦为一个形式化的判断要件。既然解决股东人合性矛

盾的途径并非只有司法解散,那么在解决股东人合性矛盾时采用司法解散这一救济途径的必要性

判断也就有其正当与合理之处。

鉴于某些公司在被法院判决解散后并未实际清算和注销,〔24〕所以学界以往似乎是夸大了司

法解散对于公司和股东的影响,过度评估了公司解散这一救济方法的严重性。对此,其实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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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参见吴民许:《论公司司法解散的适用条件》,载 《人民司法》2007第23期。
有国外学者调查发现,在被判决解散的有偿债能力公司中,绝大部分并没有真正的清算和解散,更多的是形成股权

收购的结果。SeeJ.A.C.Hetherington& MichaelP.Dooley,IlliquidityandExploitation:AProposedStatutorySolutiontothe
RemainingCloseCorporationProblem,63VirginiaLawReview1,32 (1977).我国也有学者发现我国被判决解散的公司中,
多数涉案公司并未实际清算和解散。参见张双根:《指导案例制度的功能及其限度———以指导案例8号的引用情况为分析样本》,
载 《清华法学》2017年第3期;前引 〔18〕,耿利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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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指出,虽然公司在被判决解散后并未实际清算和注销,但公司解散的司法判决依然是一个利

益再平衡的机制,支持原告解散诉求的生效判决在事后对于原告股东、被告公司及处于诉讼第三

人地位的其他股东而言,其实就成为一个重新进行公司职权划分、公司职位重置以及进行其他事

后安排 (如股权转让等)的利益博弈、利益谈判的砝码,〔25〕所以,公司司法解散的判决所形成

的利益影响效应并不会因公司没有实际清算和注销而消失。更重要的是,如果起诉解散的原告股

东自身具有某种过错,甚至是违反忠实义务的过错,与此同时,掌握公司经营管理职权一方股东

的决策行为一直以来都具有为了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正当性,并不具有所谓的股东压迫

行为,此时如果仅仅只去考量股东之间的人合性矛盾和公司组织管理的运行障碍状况,而不去进

行一个公司整体视角下的利益衡量和必要性判断,那么判决解散所带来的利益再分配效应会使得

除原告以外的其他股东在事后谈判上处于劣势地位,此公司解散的判决结果对于其他股东而言当

属有失公平。因此,即便公司在被判决解散后并未实际清算和注销,在公司司法解散中对公司和

股东整体利益进行独立的实质判断依然有其必要。

从比较法的视野来看,将股东利益受损这一条件作为一个实质性的判断要件,也存在其支撑

基础。在美国的公司法司法实践中,股东利益的考量便是公司司法解散中实质性的重点考察内

容。如在HenryGeorge一案中,公司股东因矛盾冲突导致公司股东会持续两年无法选举出新任

董事,从而形成股东会僵局。华盛顿州最高法院认为:“在满足了司法管辖区制定法的证明要求

时,审判法院应当基于自由裁量权,去判断是否存在命令解散公司的公平性理由。在此规则下,

审判法院应当审查僵局的严重性……以及公司解散是否会对所有股东有利或有害。”〔26〕最终,该

法院认为初审法院仅仅因满足了司法解散的法定要求就径直判决解散公司属错误的法律认定,遂

发回初审法院在考虑了所有股东的最大利益之后再进行裁决。〔27〕在美国司法实践中,采用此种

观点和做法的也绝非个例。在 Meiselman案中,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同样认为:“一旦股东证

明到了 (制定法所规定的法定情形之一),审判法院在决定是否授予救济时,必须进行公平性裁

量并审查解散公司对于所有股东的利益和损害……否则,原告将可以在以公司利益为代价且无视

其他股东权利和利益的情况下,任意请求解散公司或收购其股份或请求获得其他救济。”〔28〕再

如,在Fox案中,蒙大拿州最高法院也采相同观点:除了基本的法定要求之外,还需要证明到解

散的公平性理由,而公平性理由就包括所有股东的利益衡量。〔29〕在较为新近的判例中,该观点

和做法同样得到了承继。如Brady案法院认为:“如果发现了支持少数股东请求解散的那些事实,

审判法院就必须 ‘行使其公平性裁量权并审查解散对所有股东的实际利益和损害’……即便股东

根据制定法证明到了司法解散是适当的,法院也不是必须解散公司。”〔30〕再如,Alves案法院指

出:“即便无争议的事实表明本案可以适用解散救济,但法院依然应当在案件的特定情形下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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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参见耿利航:《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困境和司法解散制度———美国法的经验和对中国的启示》,载 《政法论坛》2010年

第5期;前引 〔3〕,蒋大兴文,第45 46页。

HenryGeorge&Sons,Inc.v.Cooper-George,Inc.,95Wash.2d944,953 (1981).
SeeHenryGeorge&Sons,Inc.v.Cooper-George,Inc.,95Wash.2d944,953 954 (1981).
Meiselmanv.Meiselman,309N.C.279,297 (1983).
SeeFoxv.7LBarRanchCo.,198Mont.201,213 214 (1982).
Bradyv.VanVlaanderen,No.12CVS7552,2017WL3090171,at*6 (2017).



2023年第2期

裁量权去判断被告公司是否应被解散……审判法院必须通过分析解散给所有股东带来的相对利益

和损害来审查解散的公平性。”〔31〕此外,该观点和做法还被吸纳进总结和归纳司法裁判经验的美

国法律报告之中。〔32〕

虽然上述判例所体现出的股东利益衡量以判例法制度下法官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为基础,但本

文并非欲通过盲目地借鉴判例法的制度经验,赋予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来解决公司司法解散的

制度问题,而是意在通过上述判例资料来说明,并不是只要出现了股东会僵局等法定情形就具备

了判决司法解散的充要条件,还应当进行下一步股东利益受损要件的实质性审查。

(二)重新审视股东利益受损要件的利益考量对象

我国部分案例将股东利益受损的利益考量对象仅仅指向原告股东一方。此种观点和做法的主

要理由在于,原告股东可能受到执掌公司经营管理职权的多数股东的不公对待,通常可以表现为

解除公司经营管理职位、拒不分配股利、拒绝股东获取公司信息等具象形式,〔33〕并且这些形式

还可以同时混合出现,呈现出复合性的股东压迫现象,〔34〕而处理股东压迫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便就是公司司法解散。〔35〕从股东利益保护尤其是少数股东利益保护的立场,判决解散公司给予

原告股东以退出救济无疑是合理正当的。

不过,法院将利益受损的认定视角始终聚焦在原告股东一方,而不是去认定公司继续存续对

于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会造成何种利弊,这是否可能导致法院的判决结果服从于原告股东自己

解散公司的个人意志,而忽视了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整体利益考量? 更何况,原告股东在股东间产

生人合性矛盾的过程中也可能具有一定过错,〔36〕而我国法院目前对于原告股东的过错并不纳入

判决解散的评价要素之中。〔37〕虽然此种裁判思路的背后确有其正当合理的理由,〔38〕但公司司

法解散所影响到的是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如果在进行利益受损这一要件的判断时只顾及原告

股东一方的利益,而弃整个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于不顾,则完全有可能在照顾了小部分人利益

的同时损及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毕竟,“原告拥有起诉解散公司的权利对公司和其他股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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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36〕

〔37〕

〔38〕

Joalpe-IndustriaDeExpositores,SAv.Alves,No.10CVS5697,2015WL428333,at*8 (2015).
SeeDissolutionofCorporationonGroundofIntracorporateDeadlockorDissension,83AmericanLaw Report,3d

458,at§6 [c].
SeeDouglasK.Moll,JudicialDissolutionoftheLimitedLiabilityCompany:AStatutoryAnalysis,19Transactions:

TheTennesseeJournalofBusinessLaw81,98 (2017).
参见李建伟:《股东压制的公司法救济:英国经验与中国实践》,载 《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3期。
参见彭冰:《理解有限公司中的股东压迫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0号评析》,载 《北大法律评论》第15卷·

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
原告股东有时还可能具有违反忠实义务的某些过错。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6)京03民终3406号民事

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粤01民终5890号民事判决书。
这一点被 “仕丰科技有限公司与富钧新型复合材料 (太仓)有限公司、第三人永利集团有限公司解散纠纷案”所明

确,并被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裁判摘要予以明示。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2期。
该正当合理的理由可能在于,公司司法解散的本质初衷是为了给予已陷入公司僵局的股东们一种退出渠道,既然僵

局已经形成,那么通过司法解散这一途径予以救济的基础就得以建立,至于僵局背后的原因以及过错,便显得意义不大。就如

国外学者所认为的:“如果授权司法干预的法律规范的目的是将股东从50:50的公司僵局造成的潜在不可弥补的损害中解救出

来,那么形成公司僵局的原因就不重要。”BrianC.Durkin,ManufacturedDeadlocks:TheProblematic“BadFaithDefense”to
Forced-SalesofDelawareCorporationsUnderSection226oftheDelawareGeneralCorporationLaw,59BostonCollegeLawRe-
view725,75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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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威胁’太大”〔39〕,利益受损的视角限于原告股东一方,殊值商榷。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是否存在着如下情况:原告股东某些利益诉求 (如请求分配股利、请求就

任公司某职位)因股权结构的僵持或因执掌公司经营管理职权的多数股东不予理睬而无法实现,

或者原告股东的某些利益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受到损害 (比如被解除某管理职位),但执掌经营管

理职权的多数股东对原告股东利益诉求不予理睬甚至是采用某种所谓的压迫性行为,具有其正当

的、合理的、符合商业伦理的理由,即执掌公司经营管理职权的多数股东对于所有公司决策和行

为 (包括影响到原告股东利益的那些决策和行为)从始至终、一直以来都是以公司和股东整体利

益的最大化为导向作出的。此时,是依然仅仅根据原告股东的单方面利益受损来对股东利益受损

这一要件做出衡量,还是应当综合考量一下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之后再做定夺? 公司股东间资

本比例的差异,以及公司经营管理职权的事先分配安排,必然决定了股东之间可能会因资本比

例、职权安排的差异而产生矛盾,进而可能造成某一方股东诉求的落空,但并不能仅仅基于股东

之间的人合性矛盾以及原告利益诉求的落空而径直使得公司遭受判决解散的命运,而应是立基于

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视角,来评判执掌公司经营管理职权的多数股东的公司治理行为是否具有

整体利益的公平性抑或侵害性,以此来判断是否具有作出解散判决的必要。

上述观点同样可以在比较法的视野下予以证实。在Jackson一案中,原告股东在继承股份后

要求修改公司章程以增加董事会席位数量至四位,以获得与其股份份额相匹配的董事提名额度,

同时原告股东还要求公司向其分配红利并给他增加薪酬,但因股东意见不合公司一直未对原告的

上述诉求予以满足,原告遂起诉至法院请求解散公司。俄勒冈州最高法院对此认为,针对原告的

两个要求,公司和其他股东都有其正当的理由予以回绝。针对第一点增加董事会席位的要求,被

告公司和其他股东认为按照公司治理的习惯,董事会席位均是奇数,而原告股东在继承股份之前

并没有管理和运作公司的商业经验,从而为了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继续让商业经验充足的股

东赫伯特 (Herbert)来管理和经营公司是一个恰当的选择;〔40〕针对第二点分配股利和增加薪酬

的要求,公司和其他股东认为在原告请求分配红利之时,公司的净收入并不乐观,很多竞争对手

已经陷入清算的境地,且公司很快就会需要一大笔钱投入工厂修理以及工厂设备的现代化更新

上,所以在此时分配红利不是一个明智之举。〔41〕法院最终认为,赫伯特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一直

以来都是基于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展开,从来没有任何利于自己而有损公司和其他股东

的不当行为,且赫伯特也同意在不需要进行修理或开发工厂时分配利润,且原告股东还可以通过

工资收入获得资本回报,因此法院认为此时司法力量不应强制介入公司自治的运行之中。〔42〕

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的视角给予了执掌公司经营管理职权的多数股东一个 “自证清白”的机

会,只要其行为和决策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恶意地损害其他股东甚至公司的利益,其行为和决策

具有基于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正当性,便具有判决解散的阻却效果。后来,马萨诸塞州

最高法院在 Wilkes案中将这种遵循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的理念进一步用分配举证责任的方式予

·731·

〔39〕
〔40〕
〔41〕
〔42〕

前引 〔18〕,耿利航文,第234页。

SeeJacksonv.Nicolai-NeppachCo.,219Or.560,564 565 (1959).
SeeJacksonv.Nicolai-NeppachCo.,219Or.560,565 568 (1959).
SeeJacksonv.Nicolai-NeppachCo.,219Or.560,586 587 (1959).



2023年第2期

以展现,法院指出: “当封闭公司的少数股东以多数股东违反其严格的善意义务为由提起诉讼

时……必须审查多数股东是否能够证明其行动具有合法的商业目的。”〔43〕在 Wilkes案提出的审

查方式之下,首先由原告举证证明多数股东存在所谓的股东压迫行为,在原告完成了此证明责任

之后,则由多数股东对该所谓的压迫行为是否具有合法的商业目的提供证据。〔44〕采用此做法最

根本的缘由在于为了避免 “不适当地妨碍多数股东为了所有人的最佳利益去管理公司的效率

性”〔45〕,也就是将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置于任何一方股东的利益之上。〔46〕

虽然,向公司投资的股东 (尤其是少数股东)基于其投资利益对公司和其他股东 (尤其是多

数股东)的行为和决策具有合理的期待,〔47〕但是这种期待应当是一种 “合理”的期待,此处的

“合理”应是让其他股东明知或预想到的期待,并且只有在所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人之间明示

或默示、已了解到的期望才应得到法院的肯定。〔48〕更重要的是,股东的合理期待应当与公司进

行有效经营的能力和需要相平衡。〔49〕毕竟股东的期待并非只是原告股东或者少数股东对于多数

股东这个单方面的期待,多数股东以及公司对于少数股东或原告股东的忠诚、诚信的合作行为同

样具有合理的期待。〔50〕实践中,原告股东或者少数股东因某种过错甚至是不当行为而被公司施

以回应措施 (较多的表现为被解除公司管理性职位)的事例并不鲜见,〔51〕针对原告股东的某些

过错或者不当行为,多数股东或者公司所呈现出来的所谓的压迫行为有时可能具有其基于公司和

股东整体利益的合理理由。“雇员股东的不称职、不诚信或不忠诚,可能证明该股东作为公司雇

员被解雇是正当的,而该正当的解雇本身并不构成压迫。”〔52〕如果纯粹、绝对地以少数股东或者

原告股东的利益视角去考察公司和多数股东的行为和决策,可能会过分地强调少数股东或者原告

股东的权利,从而不当地排除了公司以及多数股东所关注的任何理由。〔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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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Wilkesv.SpringsideNursingHome,Inc.,370Mass.842,851 (1976).
SeeDanielS.Kleinberger,DonahuesFilsaînéReflectionsonWilkesandtheLegitimateRightsofSelfishOwnership,

33WesternNewEnglandLawReview405,414 415 (2011).
Wilkesv.SpringsideNursingHome,Inc.,370Mass.842,850 (1976).
德克萨斯州最高法院在Ritchiev.Rupe案中走得更远一步,直接将压迫行为的定义与损害公司利益相关联。该案法

院指出:“公司董事或者管理人员的压迫行为是滥用公司对其的授权,意图损害一个或多个股东的利益,并以一种不符合善意地

行使商业判断的方式,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害风险的行为。”Ritchiev.Rupe,443S.W.3d856,871 (2014).
纽约州最高法院将少数股东的合理期待定义为 “从客观上讲,在当时情况下是合理的、对少数股东决定加入企业至

关重要的期待”。MatterofWiedysFurnitureClearanceCtr.Co.,Inc.,487N.Y.S.2d901,903 (1985).
SeeMeiselmanv.Meiselman,309N.C.279,298 (1983).
SeeBrennerv.Berkowitz,134 N.J.488,517 (1993);Kortum v.Johnson,755 N.W.2d432,446 (2008);Willis

v.Bydalek,997S.W.2d798,801 (1999);Landstromv.Shaver,561N.W.2d1,8 (1997);Muellenbergv.BikonCorp.,143
N.J.168,179 (1996);McLaughlinv.Schenck,220P.3d146,157 (2009).在理论界同样也有相似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压

迫应让位于多数股东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经营企业的特权。换言之,压迫原则必须试图在其运作中平衡多数股东和少数股东

的利益关切”。DouglasK.Moll,ShareholderOppressioninCloseCorporations:TheUnansweredQuestionofPerspective,53
VanderbiltLawReview749,789 (2000).

SeeGimpelv.Bolstein,477N.Y.S.2d1014,1019 (1984).
例如,在Gimpel一案中,原告股东因偷窃公司财产而被解雇,最终纽约最高法院认定其被解雇以及随后被排除在公

司管理层之外均不具有压迫性。SeeGimpelv.Bolstein,477N.Y.S.2d1014,1019 1021 (1984).再如,在 Whitehorn一案中,
原告股东曾私自转移公司生产的稻谷货物,后被公司解雇,原告认为其受到了压迫,但法院最终认为原告继续保有雇员和高管

职位利益的期待已被其不当行为所摧毁。SeeWhitehornv.WhitehornFarms,Inc.,195P.3d836,843 844 (2008).
DouglasK.Moll,ShareholderOppressionandtheNewLouisianaBusinessCorporationAct,60LoyolaLawReview

461,footnote78 (2014).
参见前引 〔49〕,DouglasK.Moll文,第8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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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司法解散中股东利益受损的利益衡量并不应只是聚焦于某一方的股东利益,而应

是一个基于公司和股东整体的全局性评判,公司和多数股东的某些决策和行为可能具有某种基于

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的内在原因,法院在进行司法解散的裁量时应当对这些内在原因给予应有的

关注。如果单纯地着眼于某一方股东的利益尤其是偏倚于原告股东的利益考量,那反而可能会对

公司以及多数股东、其他股东造成另一种形式的 “压迫”。〔54〕

四、股东利益受损要件的分流功能

当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被视为一个实质性要件,且股东利益受损的考量对象针对

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时,就意味着,并非所有产生股东人合性障碍的公司都可以得到司法解散

的救济。如果公司存在股东人合性障碍,但不存在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受损的情况,此时同样应

当对原告股东予以救济,只不过不是公司解散的救济,而是通过股权强制收购等替代性救济途径

对股东间的人合性矛盾予以疏解。具言之,当股东人合性障碍和公司、股东整体利益受损的情形

并存之时,则具有公司解散的正当性;当仅有股东人合性障碍、不存在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受损

的情形时,则不具有判决解散公司的正当性,但对于股东间的人合性矛盾应当采用替代性救济机

制予以解决。由此,股东利益受损这一要件就承担起了在公司解散和替代救济机制之间进行分流

的制度角色。

(一)公司解散和替代救济之间的分流

分流思路的宗旨是,在股东之间存在人合性障碍但不存在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受损的情况

下,给予原告股东以替代救济方式;在股东之间存在人合性障碍并且存在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受

损的情况下,才具备公司解散的正当性。公司司法解散的首要考量要件应当是公司股东是否存在

人合性障碍。如图1所示,如果股东间的人合性基础丧失,并导致出现公司组织管理上的障碍,

那么就具备了利用强制股权收购等替代救济措施对原告股东进行救济的条件基础。替代救济措施

的目的在于为少数股东提供一条退出渠道,当公司股东出现人合性障碍,股东间的信任已经被打

破,为少数股东提供救济的大门自然应当敞开。不过,仅仅存在人合性障碍,并不足以导致公司

被司法解散。司法解散涉及公司的整体利益,还涉及产生人合性矛盾以外其他股东的利益,同时

与雇员的利益甚至社区的利益等多方利益也有关联,所以公司解散不仅仅只涉及少数股东的利

益。在出现股东人合性障碍的情况下,为少数股东提供替代救济措施具有必要性与正当性,但就

公司解散而言却未必具有充分的理由。总之,股东人合性障碍并不是公司司法解散的决定性要

件,其仅仅是一个需要首先作出判断的裁量要件,涉案公司是否应当解散,还有赖于公司和股东

整体利益是否受损这一要件的判断和衡量。

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的判断所承担的是必要性衡量的角色,是控制是否有必要司

法解散的一个关键节点,只有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受损之时,才具有解散公司的必要性。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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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就如爱荷华州最高法院所述:“然而,我们警告,法院在判决给予救济时必须谨慎,以避免给少数股东一个对多数股

东具有压迫性的立足点。”Baurv.BaurFarms,Inc.,832N.W.2d663,67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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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股东利益受损要件的分流示意图

由此产生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受损的判断标准如何设定。对此,本文认为应

当分情况进行考虑。

对于停产停业歇业的公司而言,公司的经营运行处于停滞瘫痪状态,此时很难说公司和股东

的整体利益不会因这种经营运行的停滞瘫痪状态而受到重大损失,所以对于停产停业歇业的公司

而言,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受损的判断标准可以运用公司处于停滞的经营运行状况予以认定。

对于公司经营运行秩序尚属正常的公司而言,则必然不能通过正常的经营状态去说明公司和

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受损,更不应因此而认为此类公司不应被解散。此类公司股东之间发生矛

盾、产生分歧的直接原因往往在于执掌公司经营管理职权的多数股东所实施的不当行为,正是由

于一方股东滥用其经营管理的职权地位并不当地利用股东权利,在公司治理中采取各种利于自己

而有损公司的不当行为 (例如利用财务管理权限私自转移、侵占、挪用公司财产或者进行不明原

因的款项支付,利用公司决策权不当浪费、挥霍公司财产或者进行各种有害于公司利益的关联交

易等)才会招致原告股东的不满和愤懑,以至于轻则导致股东之间的分歧加剧、矛盾丛生,重则

导致股东之间争夺公司控制权、诉讼不断,最终形成持续两年甚至多年无法召开股东会、无法形

成股东会决议、无法召开董事会、无法形成董事会决议等公司僵局局面。〔55〕上述不当行为所损

害的一定是公司和股东整体性的利益。从利益损害范围来讲,这些不当行为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

公司利益之上的典型表现,其所影响到的不仅是原告股东的利益,还有其他股东以及公司的利

益,是一种整体性利益的受损。从利益影响程度来讲,这些不当行为的严重性与公司解散救济手

段的严厉性相匹配。虽然上述不当行为通常可以通过董事、高管违反忠实义务这一救济途径使原

告股东获得救济,但这些救济成果可能归属于公司而非股东本人,更为重要的是,以违反忠实义

务为诉由的救济方案并非 “一劳永逸”,在诉讼之后甚至是胜诉之后,不当行为依然有可能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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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例如,在 “陕西亿拓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案”中,诉讼第三人股东雷伟、杜薇占据公司71%的股权,该两股东

曾存在侵占公司及其子公司资金的行为,并被另案判决返还财产。该两股东在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的矛盾引发了原告股东的不

满,并在双方之间引发了多起诉讼,最终原告向法院起诉解散公司。再如,在 “临夏永隆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案”中,现任

公司董事长曾利用职务之便向登记机关出具虚假出资材料,致使临夏州三建第三分公司没有记载到公司股东名册,并存在未经

董事会表决任命其亲友担任重要职位、对公司资金任意挥霍、侵占挪用公司资产等行为,导致其他股东不满,最终引发控制权

争夺的激烈冲突行为。分别参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陕民终271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甘民终

546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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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将可能再次陷入全面、整体损害的风险之中,所以公司司法解散才

是解决此种情形的终极性手段。当掌控公司经营管理职权的股东存在不当行为之时,便足以说明

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将会受到重大损失。

需要说明的是,可能会有观点认为此时的不当行为标准与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的衡量视角相

矛盾,因为这些不当行为通常是利于实施这些行为的股东,而有损于其他股东的利益,所以最终

可能会因实施不当行为的股东利益未受损害且反而是获益的,从而无法满足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

受损这一要件。其实不然,本文所主张的是公司和股东的整体性利益,而不是考量所有股东的所

有利益,所以股东利益受损不能理解为所有股东利益均受损。此利益考量的核心要旨在于既不单

纯一味地考量原告股东一方的利益诉求,同时也绝不服从于掌控公司经营管理职权的股东一方的

利益,而是以公司和股东的整体性利益为唯一目标。如果公司继续存续会使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

受到损害,那么就具有解散公司的必要性,而掌控公司经营管理职权股东的不当行为一定是损害

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的,并且是最严重的一种极端性的损害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的行为,所以在

此情形下必然具有解散公司的必要性。

以不当行为作为判断标准,从美国的司法经验中依然可以得到支持。在美国特拉华州法院看

来,法院只有在如下情形才会命令解散一家具有偿债能力的公司:“有证据证明公司高管人员严

重的不当管理行为、积极不当行为、违反信义义务,或者证明公司存在面临无法挽回的紧迫的重

大损失风险的极端情形。”〔56〕比如,在Carlson一案中,哈利南 (Hallinan)作为被告公司占比

65%的多数股东和董事长,曾多次向三家自己设立的关联公司不当支付管理费,并多次擅自增加

自己薪酬。后原告股东卡尔森 (Carlson)因被免除总裁职务、被拒绝查阅公司账簿而向法院起

诉请求强制解散公司。特拉华州法院认为,哈利南一再违反信义义务,不断地以公司和原告的利

益为代价使自己不当得利,如果不指定接管人去结束和清算被告公司的业务,他将继续违反其所

承担的信义义务,从而进一步损害公司和原告的利益。〔57〕而另一则判决结果相反的判例则刚好

凸显出此判断标准的适用。在Shawe案中,特拉华州法院认定:“本案的证据并没有显示出沙威

(Shawe)是在进行自我交易或是以牺牲公司利益为代价获取私利。许多所谓的不当行为 [例如,

拦截埃尔汀 (Elting)的邮件、复制她的硬盘、阅读她享有特权的邮件、提交针对她的警方报告

等]都只是针对原告股东埃尔汀个人的行为。这些行为表明了公司管理层的功能性障碍……但这

些不当行为并未达到违反信义义务导致公司及其股东们利益损害,从而需要通过解散公司来实施

救济的严重程度。”〔58〕

(二)分流机制下替代救济机制的制度配套

欲求股东利益受损要件分流功能的充分发挥,司法解散的替代救济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

价值。替代救济机制的适用情形主要是公司股东出现人合性障碍,但又没有达到公司和股东整体

利益受损的程度,从而通过替代救济机制来解决股东的退出问题,或者说通过替代救济机制来化

解股东之间的矛盾,使公司组织管理的运行逐渐趋于正常。公司司法解散替代救济机制的实现形

·141·

〔56〕
〔57〕
〔58〕

Carlsonv.Hallinan,925A.2d506,543 (2006).
SeeCarlsonv.Hallinan,925A.2d506,543 (2006).
InreShawe&EltingLLC,No.CV10449-CB,2015WL4874733,at*3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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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应限于撮合当事人调解和协商的机制,应当进一步采用在原告股东的诉请下由法院直接判决

强制股权收购等替代救济措施。在股东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起诉至法院请求公司解散的程度之

时,股东之间的矛盾程度往往导致公司其他股东不愿转让、受让股权或者股东之间无法达成一致

的股权转让价格,协商、调解这种所谓的公司司法解散替代救济机制最终可能沦为法院 “诉前协

商未果,诉中调解失败”的格式化说理流程。强制性的股权收购制度可以通过法院的权威基于公

平合理的市场价格给予股东退出的权利。〔59〕除强制股权收购以外,法院还可以采用如下替代救

济机制对股东矛盾予以化解,使公司组织管理的运行逐渐趋于正常:任命公司运营的临时接管人

(法院任命接管人对公司的业务运营进行接管,并要求其以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为原则进行公

司事务的执行,直到公司股东间的矛盾化解)、任命公司事务运营的报告人 (任命一个 “特殊代

理人”定期对公司的运行情况向法院进行报告,从而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设置一个 “冷静期

间”(法院指定一个解散公司的特定期间,在该特定期间内如果股东依然不能解决其内部矛盾,

就由法院判决解散公司),〔60〕以及采用公司整体竞价出售的救济方式。〔61〕当然,上述公司司法

解散替代救济机制有赖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修正和完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实践运行一定是

公司解散和替代救济机制相互辅助、相互协调的运行体系。应当说,公司解散和替代救济机制是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中相互补给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非任何程度的股东矛盾、任何形式的公司僵局

都应当直接招致公司解散的命运,而是应当通过一个较为完善的司法解散替代救济机制来进行一

个类似于分流性质的工作,将足以严重、有其必要、将会损害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的情形归由公

司解散这个途径进行救济,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仅有股东矛盾以及公司组织管理

障碍的情形交由替代救济机制来处理,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

五、结 语

虽然公司司法解散可能并不会真正地导致公司清算和注销,但如前文所论述到的,公司司法

解散的确有可能不会真正结束公司命运,但它一定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机制。司法解散的判决结

果一定是事后协商谈判的重要砝码,请求退出公司的股东基于胜诉判决所赋予的优势在协商谈判

中一定会给公司和其他股东形成压力。最为典型的情况就是,请求退出的股东自身带有某些过

错,而把持公司经营管理职权股东的经营管理和决策行为均具有其基于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最大

化的正当理由,此时如果公司被判决解散,则持有胜诉判决的原告股东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和

其他股东形成不公平的谈判优势和威胁。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公司司法解散的裁判结果对于

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影响依然甚巨。既然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本质初衷就是为了给予股东退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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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参见李凌霜:《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功能主义比较与立法完善》,载彭冰主编:《金融法苑》第106辑,中国金融出版

社2022年版,第129 130页。

SeeBakerv.CommercialBodyBuilders,Inc.,264Or.614,632 633 (1973).
将公司进行整体出售不是解决公司僵局和股东矛盾的良好解决机制,应当将其作为最后一个救济措施予以适用,而

应优先适用股权转让、任命托管人等措施。SeePeterB.Ladig,DeathbyAuction:CanWeDoBetter?,73BusinessLawyer53,

53 (2018);SarahM.Samaha,Shawev.Elting:TheImperfectSaleofTransperfectGlobal,Inc.,77MarylandLawReview900,

92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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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和路径,那么,与其放宽公司司法解散的条件,还不如放宽利用强制股权收购等替代救济

措施予以救济的条件,让法院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救济方式和适当的价格去判决原告股东所

能获得的救济,从而避免潜在的利用解散判决进行 “敲竹杠”的行为。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

为,一旦法院认定公司股东出现人合性障碍,那么就具备了运用替代救济措施予以救济的条件,

而只有在满足了这一条件的同时还存在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受损之时,才具有司法解散公司的正

当性。

Abstract:Althoughtheseriousdifficultiesinthecorporateoperationandmanagementarethepri-

maryconditionforthejudicialdissolutionofcorporation,thecontinuedexistenceofthecompany

willdamagetheinterestsofshareholdersshouldalsobethesubstantiveelementtofocuson.The

lossofshareholdersinterestsbearsthesystemfunctionofnecessitymeasurementinthejudicial

dissolutionofcorporation.Whetherthejudicialdissolutionofthecorporationconformstothe

overallinterestsofcorporationandshareholdersisthekeyjudgmentofwhetherthecorporation

hasthenecessityofdissolution.Therefore,thelossofshareholdersinterestsshouldnotberegar-

dedasthenaturallogicalconsequenceofseriousdifficultiesinthecorporateoperationandman-

agement.Thejudgmentofthelossofshareholdersinterestscanformadiversionbetweenthedis-

solutionofcorporationandthealternativerelief measures:whenthereisanobstacleto

shareholderscooperation,andtheoverallinterestsofthecorporationandshareholderswillbe

damagedasaresult,thedissolutionofthecorporationislegitimateandnecessary;whenthereis

onlyanobstacletoshareholderscooperation,andthereisnosituationwheretheinterestsofthe

corporationandshareholdersasawholearedamaged,theobstacletoshareholderscooperation

canberesolvedthroughalternativereliefmeasures,withoutresortingtothereliefofcorporate

dissolution.

Key Words:judicialdissolution,loss ofshareholdersinterests,the overallinterests of

corporationandshareholders,difficultiesinoperationandmanagementof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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